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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 6 月 24 日會議跟進事項– 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議 程 第 3.2項   監 管 收 集 可 循 環 再 造 物 料 外 判 工 作 及 推 廣 回 收

再 造 業  

 

(b)  請 當 局 提 供 分 項 數 字 ， 說 明 已 產 生 、 循 環 再 造 、 出 口 及

被 棄 置 於 堆 填 區 的 循 環 再 造 物 料 (例 如 廢 塑 膠 、 廢 木 料 及 廢 紙 )

的 數 量 。  

 

每年的主要可循環再造物料被棄置於堆填區的數量、在本地循環再造的

數量、以及出口作循環再造的數量，可見刊載於「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

告」 

(http://www.wastereduction.gov.hk/en/assistancewizard/waste_red_s
at.htm)   

內的以下圖表： 

圖表 2.8–可循環再造物料被棄置於堆填區的數量，數量根據在堆填區

及廢物轉運站進行的按年廢物成分統計調查的結果估算出來的； 

 

圖表 3.3 (a 欄) –出口作循環再造的可循環再造物料數量，數量根據出

口報關資料估算出來的；及 

 

圖表 3.3 (b 欄) –在本地循環再造的可循環再造物料數量，數量根據向

本地回收再造商作統計調查的結果估算出來的。 

 

而 2011 年的有關數字則摘錄於附件一，以供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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